附件4
机构诚信承诺书
[bookmark: _GoBack]本机构自愿参与“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”，为确保相关工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与规范性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规范使用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单位依法登记注册，具备对应经营、服务资质，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、证明文件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无虚假信息、无伪造材料、无隐瞒失信及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、侵害老年人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全程监督核查。
2.严格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诚信原则，不从事非法集资、养老诈骗、欺老虐老、不正当竞争等损害老年人权益和行业秩序的行为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、老年人及家属监督评价。
3.建立健全内部运营、人员管理、安全保障、财务核算、应急处置等制度，规范工作流程，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，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及对应职业资格、技能等级证书上岗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。
4.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，规范管理评估数据、服务档案、个人敏感信息，不泄露、不篡改、不滥用、不售卖相关信息，全程做好信息保密工作。
5.自愿接受民政部门动态管理、日常考核与退出管理，积极配合各类检查、审计与督导工作，若违反承诺，自愿接受相应处理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。
特此承诺。 


承诺机构（盖章）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
